
第二十二章  职业道德基本原则和概念框架 

 

考情分析 

本章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职业道德概念框架及其运用，是职业道德的核心内

容。本章内容的主要考核形式为简答题。 

 

教材变化 

无实质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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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职业道德基本原则 

 

职业道德基本原则：（6项内容） 

1.诚信； 

2.客观公正； 

3.独立性； 

4.专业胜任能力和勤勉尽责； 

5.保密； 

6.良好职业行为。 

 

一、诚信（诚实、守信） 

1.诚信原则要求会员应当在所有的职业活动中保持正直、诚实可信。 

 

2.会员如果认为业务报告、申报资料、沟通函件或其他方面的信息存在下列问题，不得与这些有问题的信息

发生关联： 

（1）含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含有缺乏充分根据的陈述或信息； 

（3）存在遗漏或含糊其辞的信息，而这种遗漏或含糊其辞可能会产生误导。 

 

3.举例来说，在审计和审阅业务、其他鉴证业务中，下列事项可能会导致上述问题的出现： 

（1）引起重大风险的事项，如舞弊行为； 

（2）财务信息存在重大错报而客户未对此作出调整或反映； 

（3）导致在实施审计程序时出现重大困难的情况，例如，客户未能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注册会计师

难以作出结论性陈述； 

 

（4）与会计准则或其他相关规定的选择、应用和一致性相关的重大发现和问题，而客户未对此在其报告或申

报资料中反映； 

（5）在出具审计报告时，未解决的重大审计差异。 

 

4.会员如果注意到已与有问题的信息发生关联，应当采取措施消除关联。 

【强调】在鉴证业务中，如果注册会计师依据职业准则的规定出具了恰当的业务报告（例如，在审计业务中，

出具恰当的非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则不被视为违反上述要求。 



 

二、客观公正 

1.客观公正的含义 

（1）客观：是指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考察，不添加个人的偏见。 

（2）公正：是指公平，正直，不偏袒。 

 

2.如果存在对职业判断产生过度不当影响的情形，会员不得从事与之相关的职业活动。 

 

三、独立性（第 23章详细讲解） 

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和审阅业务、其他鉴证业务时，应当从实质上和形式上保持独立性，不得因任何利害关

系影响其客观公正。 

 

四、专业胜任能力和勤勉尽责 

（一）专业胜任能力 

会员应当持续了解和掌握相关的专业技术和业务的发展，以保持专业胜任能力。 

 

（二）勤勉尽责 

1.要求会员遵守法律法规、相关职业准则的要求并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认真、全面、及时地完成工作任务。

同时，会员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在其授权下从事专业服务的人员得到应有的培训和督导。 

2.在适当时，会员应当使客户、工作单位和专业服务的其他使用者了解专业服务的固有局限。 

 

五、保密 

1.保密原则要求会员应当对职业活动中获知的涉密信息保密。 

 

2.根据该原则，会员应当遵守下列要求：（8个方面） 

（1）警觉无意中泄密的可能性，包括在社会交往中无意中泄密的可能性，特别要警觉无意中向关系密切的商

业伙伴或近亲属泄密的可能性。 

近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2）对所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单位内部的涉密信息保密； 

（3）对职业活动中获知的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保密； 

（4）对拟承接的客户、拟受雇的工作单位向其披露的涉密信息保密； 

（5）在未经客户、工作单位授权的情况下，不得向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单位以外的第三方披露其所获知的涉

密信息，除非法律法规或职业准则规定会员在这种情况下有权利或义务进行披露； 

 

（6）不得利用因职业关系而获知的涉密信息为自已或第三方谋取利益； 

（7）不得在职业关系结束后利用或披露因该职业关系获知的涉密信息； 

（8）采取适当措施，确保下级员工以及为会员提供建议和帮助的人员履行保密义务。 

 

3.会员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披露涉密信息： 

（1）法律法规允许披露，并且取得客户或工作单位的授权； 

（2）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为法律诉讼、仲裁准备文件或提供证据，以及向有关监管机构报告发现的违法行

为； 

（3）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在法律诉讼、仲裁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接受注册会计师协会或监管机构的执业质量检查，答复其询问和调查； 

（5）法律法规、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规定的其他情形。 

 

【2014.简答题】丙公司是 ABC 会计师事务所的常年审计客户，A 注册会计师担任丙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项目合伙人。 

（1）ABC会计师事务所的网络事务所受聘对丙公司财务信息进行尽职调查，经 A注册会计师批准，借阅了过

去 3年审计工作底稿中与丙公司相关的部分。 

（2）审计项目组的部分成员首次参与丙公司所在行业的审计项目，因该行业比较特殊，A注册会计师向这些

成员提供了有关所在行业其他公司审计项目的工作底稿作参考。 

 

（3）丙公司财务总监向 A注册会计师私下透露，某电商公司正与丙公司秘密协商参股丙公司。A注册会计师

就此事询问了其在该电商公司工作的朋友，并与朋友们讨论了该投资的可能性。 

要求：针对上述事项，指出是否恰当。如不恰当，简要说明理由。 

 

答案： 

事项 

序号 

是否恰当 

（恰当/不恰当） 
理由 

（1） 不恰当 

在未获得客户授权的情况下，同意尽职调查团队借阅与丙公司相关的审

计工作底稿不符合保密规定／除非客户已授权披露信息，会计师事务所

人员有义务始终对业务工作底稿包含的信息予以保密。 

（2） 不恰当 
A 注册会计师未经授权将其他公司审计工作底稿提供给丙公司审计项目

组成员，违反了保密规定。 

（3） 不恰当 

A 注册会计师将客户和潜在投资方未公开的事项与朋友讨论不符合保密

规定。/注册会计师未经客户授权，不得向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披露所获

知的涉密信息。 

 

六、良好的职业行为 

（一）会员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避免发生任何可能损害职业声誉的行为。 

（二）会员在向公众传递信息以及推介自己和工作时，应当客观、真实、得体，不得损害职业形象。 

 

（三）会员应当诚实、实事求是，不得有下列行为： 

1.夸大宣传提供的服务、拥有的资质或获得的经验； 

2.贬低或无根据地比较他人的工作。 

 


